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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化学系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 

（2016 年 3 月修订） 

为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保障化学系教学和科研正常有序进行，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清华大学技术安全管理规

定》和《清华大学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化学系实验室的实际情况，对

《清华大学化学系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重新修订。经系务会讨论通过，现予颁布，请全系

教职工及学生严格遵守。以本规定代替安全责任书时的有效期限为持续有效，直至下次重新

修订本规定时再续签责任书。 

一、安全管理人员的主要职责与义务 

1. 化学系系主任为全系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必须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对全系安全工作

负有直接领导责任。 

2. 系主管安全工作的副主任，受化学系安全第一责任人委托，与学校签订《清华大学防

火安全责任书》、《清华大学治安安全责任书》、《清华大学校园安全工作责任书》和《清

华大学院系技术安全责任书》，并具体管理全系的安全督导工作及学生安全教育工作。 

3. 课题组长为其实验室的安全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其课题组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并承担

相应责任。  

4. 系安全管理员负责处理全系日常实验室安全事务，经常巡查各实验室，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并报系安全督导组组长（分管副主任）。 

5. 成立系实验室安全工作督导组（安全督导组）。安全督导组采取席位制，由分管副主任

任组长、由系安全管理员、各所主要负责人和分散楼宇安全负责人组成。安全督导组

负责依据相关规定、结合化学系实验室特点制定（修订）化学系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

及具体实施细则；定期对全系实验室进行例行安全（含卫生）检查，并提出整改意见。

对实验室一般安全事故进行责任认定，并向系务会提出处分意见。督导组成员应对分

管的所（楼）定期检查并向督导组反馈检查结果。督导组成员两人（含）以上即可组

成临时检查组，其检查结果可以作为系督导组检查结果在全系通报。 

6. 安全督导组成员在安全检查过程中可以对涉及安全的实验内容进行问询和调查；可以

通知无人在场的实验室派人开门接受安全检查，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实验室可以责

令立即停止实验，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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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 

    本条例是根据我系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特点，特别强调和具体化的部分注意事项，未包括

在内的国家、地方和学校相关部门制定的安全管理规定（条例）也必须自觉遵守。各课题组

应根据自身研究方向的特点，制定符合本实验室安全管理的补充条款。 

1. 各实验室应根据所开展的实验和使用设备的特点，制定本实验室安全操作规程和危险

状况处置措施，并悬挂在实验室醒目处。重要危险源还应在实验室外部设置危险警示

牌。每间实验室门外需张贴本实验室安全负责人和安全助理的信息。 

2. 课题组长应与化学系签订安全责任书（可以以此安全管理规定代替）。 

3. 课题组长指定 1-2 名安全助理（实验技术人员或在读研究生）协助做好本课题组实验

室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课题组长负责对进入本实验室的所有人员（包括博士后、合

同制实验员、临时人员，下同。）进行安全教育和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安全操作培训。 

4. 进入实验室的所有人员必须接受安全教育（研究生必修安全教育课，其余人员必须经

过课题组的安全培训），通过学校安全知识考试，并签订《清华大学实验室安全手册》。

与清华大学无正式劳务合同的人员（如短期访问学者、共同培养的外校研究生、合作

研究人员）应承诺安全责任自负，课题组长有义务敦促其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5. 学生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实验研究。操作具有危险性的实验，必须事先与导师讨

论实验方案和安全防范措施，并有两人在场方可进行实验操作。 

6. 实验过程中需穿耐腐蚀实验服（或防护服），做化学合成实验必须佩带护目镜，并根据

实际情况采取相应防护措施。加压、加热、搅拌等实验需要有人值守，如有特殊情况

需要离开，必须委托他人帮助看护。严禁带手套触摸公共设施。 

7. 通常情况下，不允许通宵做实验，若确因需要，须经导师同意并通知物业值班室备案，

且需两位以上人员在场方可通宵进行实验操作。 

8. 实验人员需了解本实验室的电力容量，避免超负荷用电。遵守安全用电规程，保持电

气设备周边环境清洁、干燥；电闸箱附近摆放的物品不能妨碍电闸箱的正常开关；插

线板不得放在地上或悬在空中。 

9. 做好实验室安全防火工作，实验室人员必须做到“三知”（知：防火知识、灭火知识、

灭火器材存放位置）和“四会”（会：报警、使用灭火器材、扑灭初起火灾、疏散自救）；

实验室内不得使用明火加热。 

10.做好药品管理工作，实验前应充分了解化学药品的特性、危险性以及出现化学损伤后

的应急措施。化学药品的存放必须分类（有机物、无机物），标签应清晰牢固。实验室

不许存放大量化学试剂，腐蚀性、爆炸性和挥发性试剂应随用随领，并单独放置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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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位置（如远离操作空间、放在通风柜中）。试剂和药品不能私自带出实验室。 

11. 化学废液应分类倒入废液桶，标签上需标明废液主要化学成分等信息；桶满后及时更

换；空试剂瓶和破损玻璃器具应放置在规定的包装箱或收集桶内，并及时送到指定的

收集地点，严禁堆放在实验室门口或走道上。 

12.危险气体（如氢气、氧气、一氧化碳、甲烷等）钢瓶原则上应放置在室外或专门的钢

瓶室内，如目前受条件限制需要放置在实验室内的，需在系里备案，并请专业公司安

装防爆、报警和自动关闭气路的装置。气瓶需固定防倾倒，使用前应检查阀体的安全

状态，严防气体外泄，使用中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用完毕及时关闭总阀门，并盖上

钢瓶帽。 

13.严禁使用非标钢瓶，应向资质优良的气体公司订购钢瓶和气体，并在系里备案气体和

钢瓶公司信息。 

14.实验室（特别是合成实验室）需保持通风柜经常性开启，保持室内空气流动，防止气

体扩散至楼内公共区域。 

15.必须保持实验室逃生通道畅通。 

16.实验室（包括办公室）装修，必须事先向系里申报，并全程接受系实验室安全管理人

员的监管。严禁私自进行水电改造。 

17.每天最后离开实验室的人员必须检查水、电、气等，关好门窗，如因工作需要长期不

能断电的实验室需报系安全管理员备案。 

18.实验室发生事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气源和水源；实验人员有责任根据具体情况，采

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同时，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周围人员的

安全。事故发生后应向周围大声呼喊，以便及时得到帮助和通知周围人员疏散。同时，

应迅速拨打值班室电话（88803）报告情况，必要时直接拨打 119 或 110电话报警。 

三、安全事故处分条例 

    由安全督导组根据事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向系务会提出处分意见，系务会依据安全督导

组的意见做出处分决定。以下条例仅作为安全督导组提出处分意见和系务会做出处分决定的

基本参照，根据具体情况，督导组可以提出严于此条例的处分意见，系务会也可以做出严于

督导组意见的处分。 

1. 存在安全隐患。对例行安全（含卫生）大检查和临时检查中发现的实验室安全隐患在

全系点名通报，并对安全隐患较多或较严重的课题组组长发出电子或书面整改通知，

并限期整改。对在整改期内暂时不能整改到位的事项，课题组长应向督导组提交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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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和后续整改措施。对逾期不整改或连续 2 次安全检查均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或学生

不遵守安全规定的实验室，给予全系通报批评和扣发课题组长 0.5-1万元津贴的处分。 

2. 触发自动报警（但无事故发生）。因操作或实验室管理不当触发的烟气或火灾自动报警，

给予课题组长和当事人全系通报批评、扣发课题组长 0.5-1 万元津贴、扣发当事人

1000-2000 元津贴（或补贴）的处分。实验室产生浓重刺激性气味（或向楼内扩散刺

激性气味）的，参照此条处理。 

3. 安全责任事故。例如： 

(1) 因违规操作或未遵守实验室安全相关规定等原因，导致实验室冒浓烟、起火、

爆炸等事故，但未造成人员受伤和公共财产损失较小（小于１万元）的，给予课题

组长和当事人全系通报批评，扣发课题组长 1-2万元津贴、扣发当事人 2000-4000

元津贴（或补贴）的处分，对课题组长和当事人取消 1年获得校内途径推荐的奖励

资格；私自装修（有电路、水管和墙体改动）、允许不符合实验室准入资格（如未

经安全培训、未通过安全考试、未签订安全手册等）的人员进实验室开展实验工作

的，参照此条处理。 

(2) 如果造成人员轻伤或公共财产损失较大（大于 2万元）的，将（1）中扣发课题

组长津贴的额度增加为 2-5 万，当事人增加为 4000-6000 元；第（1）条情况下，

消防已出警，但消防车未实施灭火操作（未出水）的，私自装修且对公共环境和其

他实验室的使用带来影响的，参照此条处理。 

(3) 伤员较多（如 2人以上）、或受伤严重（如住院治疗）、或公共财产损失严重（如

10 万元以上），在第（2）条的基础上增加取消课题组长 1-2 年招生资格的处分。

第（1）条情况下，消防已出警，且实施了灭火操作（已出水），参照此条处分。 

4. 重大安全事故。依据公安、消防、安监等司法部门的侦查和鉴定结果，由学校或相关

部门给予相应处分。 

 

（代替安全责任书时）我已认真阅读本安全管理规定，我将以身作则并监督我课题组（实

验室）全体人员严格遵守上述安全条例以及国家、地方和学校发布的相关安全条例，对我课

题组的安全负责。 

 

课题组长（签字）：                               化学系（系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